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全国教育科学规划管理平台用户使用手册 

（申请结项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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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申请入口 

登录平台，在“立项项目列表”的操作列，可以看到“申请结项”按钮。 

 

结项前提条件说明： 

1. 需完成开题、预算填报、中期检查、变更申请（有变更申请，必须保证申

请审核完毕，没有申请变更则无此前提限制）；2019-2020 年项目需完成

前期补录。 

2. 成果要求：立项项目实行申报承诺制，项目申报时承诺的预期成果类型、

数量、级别是结项时必须达到的要件。（其中 2019-2021年项目的申报承

诺，为《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结项鉴定细则》规定的各级各类项目成果

要求。） 

3. 未在阶段性成果栏目上传并审核通过的成果，无法在项目成果一览表内

显示。 请先完成阶段性成果上传（点击左侧“立项项目列表”—“添加

阶段性成果”），并请责任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及省级教育科学规划办审核

通过。阶段性成果添加，可查看《全国教育科学规划管理平台操作手册-

阶段性成果》，被二级管理单位审核通过（部委直属类单位通过 或 省级

教科规划办通过）的唯一明确标识的成果，为有效成果）。 

4. 申报承诺的专著类成果，应在阶段性成果栏目上传，阶段性成果是结项鉴

定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以书稿为最终成果的，不得与阶段性著作书稿相

同；如无新的书稿，则以研究总报告作为最终成果，字数应不少于 5 万

字。 

 
 

二、 申请填报 

1.项目组主要成员填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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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项目组成果一览表 

 
 

3.项目资金决算表 

 
 

4.建议回避鉴定的专家（选填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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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提交 

返回“结项列表”，点击“提交”，完成结项申请。请及时提醒责任单位和二

级管理单位（部属高校、部省合建高校、部委直属单位、省级教育科学规划办）

审核。只有被二级管理单位审核通过的结项材料，才能被全规办受理。 

 

 

 


